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「結合家長會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 

實施計畫~子計畫二(親子反毒成長營) 

 

壹、依據 

一、行政院「新世代反毒策略」。 

二、教育部「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」。 

三、臺南市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。 

 

貳、緣起 

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除了學校以外，家庭是最重要的一環，家長更

是影響孩子的重要關鍵人物，家長會在校園中存在已久，更對社

區具有影響力，能對校園中的家長產生號召力，因而新世代反毒

推動中家長會的力量是重要的奧援。 

 

參、目的 

一、落實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工作，結合各校家長會，透過家長會

投入有效推廣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概念，達成「無毒校園」之

目標。 

二、維護社會治安，有效防制藥物濫用進入校園，擴增藥物濫用

防制宣導對象群體，發揮預防重於治療效果，營造和諧健康

環境。 

 

肆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小 

四、協辦單位：大臺南家長協會、臺南市家長協會、 

台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、台南市家長會聯合會 

南臺科技大學紫錐花社 

 

伍、辦理方式 

一、活動地點：走馬瀨農場。 

二、活動日期：107 年 5 月 26 日(星期六)。 



三、參加對象：國小學童親子組，共 200 人。(含家長團體 40 人) 

四、費用：全程免費（含課程教材、午餐）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 

時間 家長 學生 
負責單位 

(主持(講)人) 

08:30-08:50 
報  到 

(反毒短片播放) 
承辦學校 

08:50-09:00 
長官致詞 

反毒宣示 
教育局 

09:00-12:00 

親子童心齊反毒 

(課程：如何陪伴孩子
遠離毒品) 

小隊建立關係 

外聘講師 

內聘助理 健康家庭 拒毒最行 

(課程：健康家庭生活
營造、拒絕毒品誘惑) 

風箏彩繪、 

自然素材 DIY 

12:00-13:00 午餐、休息 承辦學校 

13:00-14:00 反毒影片觀看  

14:00-16:00 
跑跑跳跳反毒趣 

(反毒大地闖關活動) 
承辦學校 

16:00-16:30 反毒你我他 
大合照暨 

兌換紀念品 
承辦學校 

16:30- 賦歸  

 

(一) 親子童心齊反毒： 

外聘講師進行反毒知能宣

導，並搭配DIY課程規劃，

進行風箏彩繪及自然素材

DIY，讓親子齊心協力完成

反毒 DIY 作品，並增進親

子間互動。



(二) 健康家庭 拒毒最行： 

外聘講師教導營造健康家庭生活之技巧(如：常見網路誘

惑、健康飲食、拒檳拒菸等)，讓親子可以擁有健康身心，

抵抗毒品誘惑。 

 

(三) 跑跑跳跳反毒趣： 

下午進行大地遊戲闖關學習活動，在園區內設置 6 處關

卡，讓家長和孩童一起闖關，以達到運動、學習、娛樂

三成效；本活動預計設置 6 處關卡，關主邀請大專院校

春暉社團協助擔任，各關主題分別為：一級毒品、二級

毒品、三級毒品、新興毒品、拒毒技巧、家長守護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 反毒你我他： 

現場參加活動家長，於當日活動結束前，將活動過程及

反毒宣導看板資訊拍照後，上傳至個人臉書並吸引 20 人

按讚或以 LINE 訊息傳送給 5 位親朋好友，可向大會兌換

小禮物 1 份。透過此網路行銷活動，將反毒訊息擴散至

社會大眾。 

 

陸、報名說明： 

一、時間：即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 日(星期三)下午 4:00 止，依報

名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 

二、方式： 

 (一) 傳真報名： 

請以正楷詳填報名表(如附件一)後，傳真至 06-5762064



並電洽 06-5761007 分機 103，以確認是否收件。 

 

柒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一、交通安排： 

(一)搭乘接駁車：接駁車搭乘路線請參考報名表。 

(二)自行前往：請於報名表「抵達方式」欄位，勾選「自行

開車前往」並填入車牌號碼，以利園區管控。 

二、雨天備案：利用走馬瀨農場大型有遮雨棚場地，進行室內闖

關活動。 

 

捌、本案聯絡人員及方式：  

一、承辦單位：大內國小楊主任 

聯絡電話：06-5761007、傳真：06-5762064 

二、本局學輔校安科：劉育志教師 

聯絡電話：06-6356683、傳真：06-6350758 

E-mail：alivsn@tn.edu.tw 

 

玖、預期效益： 

一、透過健康親子活動增進家長會反毒能量，並能在有益身心活

動中學習反毒相關知識。 

二、親子合作完成 DIY以及闖關活動，促進親子間親密度，使家

庭關係親密，遠離毒品危害。 

 

拾、經費：由教育部補助及本局配合款支應，詳如經費概算表。 

 

拾臺、獎勵：依據本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

辦理。 

 

拾貳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